
（註1）

作業天數

（註2）

（註3）

五、註4：於編製下年度或爾後年度預算時補辦預算各分基金相關單位填

         具「補辦預算明細表」。

新竹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

辦理補辦預算作業流程

新竹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辦理補辦預算流程圖作業說明

一、註1：依據「新竹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補充規定」

        參、十二、（四）（五）、十七，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

        常業務（含執行中央補助款項目）之確實需要，原未編列預算或

        預算編列不足支應之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（購建固定資產）、

        資金轉投資及處分、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、資產變賣項目，必須

        於當年度辦理，經檢討無法在預算總額內調整容納者，得準用預

        算法第88條規定簽陳補辦預算事由並編具「補辦預算數額表」

        (附件1、2)送核。

三、註2：奉准辦理者，應於核准後依預算法88條及執行要點23條規定專

         案報教育處轉主計處秉辦府函核定。

四、註3：奉准辦理者，應於核准後依預算法88條及執行要點12（四）之

         規定專案報教育處審核後，並於每月終了將該月補辦預算案件

         彙整送主計處秉辦府函核定。

新竹市政府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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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辦理補辦預算流程圖作業說明

註1：依據「新竹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補充規定」

     參、十三、（一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、十七，因經營環境發

     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（含執行中央補助款項目）之確實需要

     ，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支應之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

    （購建固定資產）、資金轉投資及處分、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、

     資產變賣項目，必須於當年度辦理，經檢討無法在預算總額內

     調整容納者，得準用預算法第88條規定簽陳補辦預算事由並編

     具「補辦預算數額表」(附件1、2)送核。

註2：奉准辦理者，應於核准後依預算法88條及行政院頒訂「縣(市)

     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12點（四）之規定專案報教育處審

     核後，並於每月終了將該月補辦預算案件彙整送主計處秉辦府

     函核定。

註3：奉准辦理者，應於核准後依預算法88條及行政院頒訂「縣(市)

     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23點規定專案報教育處轉主計處秉

     辦府函核定。



業務計畫 工作計畫 分支計畫 用途別1級科目 用途別2級科目 用途別3級科目

5M建築及設備計畫 5M2營建及修建工程計畫 5M200100教育局(處)營建及修建工程5購建固定資產、無形資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51購置固定資產 511購置土地

教育處受理編號：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5M4其他設備計畫 5M610000中央政府補助建築及設備經費 52購置無形資產 512興建土地改良物

基金名稱 金 　額
辦理

年度
說　　明 5M6中央政府補助建築及設備經費計畫

513擴充改良房屋建築

及設備

514購置機械及設備

515購置交通及運輸設

備

516購置什項設備

521購置電腦軟體

2.本次申請補辦預算理

由：

製表 主辦會計

    二、表內說明欄，請扼要述明補辦預算理由。

1.經費來源：請擇一勾

選

【】中央補助

【】專案核定

【】自有財源

 (1)動用累積賸餘：

    加附可運用財源現

    況調查表

 (2)收支對列：加附

    oo收入明細分類帳

 (3)其他：檢附相關證

    明文件

    四、本表一式六份（教育處本處申請案一式五份）。

    三、報表規格請以A4直式紙張為準。

        擴充及資金轉投資、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、償還分別綜計。

中華民國 年 月 至 年 月

新竹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-教育處分基金

特別收入基金補辦預算數額表—第 次

註：一、應補辦預算項目，特別收入基金1億以上者，均應逐筆填註，並按固定資產之建設、改良、

項　　   　　　　目

基金主持人

附件1



業務計畫 工作計畫 分支計畫 用途別1級科目 用途別2級科目 用途別3級科目

5M建築及設備計畫 5M2營建及修建工程計畫 5M200100教育局(處)營建及修建工程5購建固定資產、無形資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51購置固定資產 511購置土地

教育處受理編號：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5M4其他設備計畫 5M610000中央政府補助建築及設備經費 52購置無形資產 512興建土地改良物

金 　額 說　　明 5M6中央政府補助建築及設備經費計畫
513擴充改良房屋建築

及設備

514購置機械及設備

515購置交通及運輸設

備

516購置什項設備

521購置電腦軟體

2.本次申請補辦預算理

由：

業務單位

會計單位

分基金

主持人

基金名稱

主管機關--教育處

辦理

年度

新竹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-學校分基金

特別收入基金補辦預算數額表—第 次

註：一、應補辦預算項目，特別收入基金1億以上者，均應逐筆填註，並按固定資產之建設、改良、

      中華民國 年 月 至 年 月

項　　   　　　　目

主計處 基金主持人

1.經費來源：請擇一勾

選

【】中央補助

【】專案核定

【】自有財源

 (1)動用累積賸餘：

    加附可運用財源現

    況調查表

 (2)收支對列：加附

    oo收入明細分類帳

 (3)其他：檢附相關證

    明文件

申請單位

    四、本表一式六份（教育處本處申請案一式五份）。

    三、報表規格請以A4直式紙張為準。

    二、表內說明欄，請扼要述明補辦預算理由。

        擴充及資金轉投資、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、償還分別綜計。

附件2


